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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行《商标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商标许可人应当监督被许可人使用该注册商标的产品质量，但是在具体

内容上却缺少相关的法律规范。商标许可建立在商标的品质保障功能的基础之上。商标许可人应当秉持

行为标准，综合监督过程中行为的多方表现以证明其满足了该责任要求。因为商标许可人与消费者间存

在的信赖关系，针对产品质量导致的责任，商标许可人一般应当承担责任，除非其履行了合理的监督行

为或所做许可为推广型许可。而在《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的新增的商标许可人的行政责任，

存在责任前提不合理、惩罚基数不当、双重惩罚等问题，鉴于商标许可人所需承担责任已基本足够，此

处新规已无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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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cle 43 of the current Trademark Law stipulates that a trademark licensor shall supervise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 for which the licensee is using the registered trademark, but there is a lack 
of relevant legal norms on the specific content. Trademark licensing is based on the quality as-
surance function of the trademark. Trademark licensor should uphold the standard of conduct,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s
https://doi.org/10.12677/ds.2024.102108
https://doi.org/10.12677/ds.2024.102108
https://www.hanspub.org/


边祥龙 
 

 

DOI: 10.12677/ds.2024.102108 793 争议解决 
 

comprehensive supervision process of behavior of multiple performance to prove that it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responsibility. Because of the relationship of trust between the trademark li-
censor and the consumer, the trademark licensor should generally be held liable for liability re-
sulting from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 unless it performs reasonable supervision or the license is 
a promotional license. The new administrative liability of trademark licensors in the Draft Revi-
sion of the Trademark Law (Exposure Draft) has problems such as unreasonable liability precon-
ditions, inappropriate penalty bases, and double penalties, etc. Given that the liability of trade-
mark licensors is already basically sufficient, the new regulation is no longer necessary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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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现代商业模式中，商标许可是商业实践中最为流行的模式之一。对于商标权人而言，通过将商标

许可他人使用，在获得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同时，可以有效提升对于商标的利用效率，最大化开拓市场范

围，进一步提升自身持有的商标的市场占有率与在相关市场的知名度。而对于被许可人而言，在实际经

营中使用已经在市场中的形成了品牌效应，具有足够知名度的商标对于其自身的产品或者服务的推广也

会有极大的助益。 
针对市场运行中存在的大量的商标许可实践，我国现行《商标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商标注

册人可以通过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商标。”与此同时，该条款还规定了“许可

人应当监督被许可人使用其注册商标的商品质量”，也就是商标权人在商标许可中的产品质量监督责任。

然而我国现有的商标法体系中关于商标许可人的产品质量监督责任的相关内容也仅止步于此，对于监督

义务的具体内涵、标准、法律责任等方面均没有更进一步的具体内容，该条款所实际起到的仅是宣誓性

条款的作用[1]。 
法律内容的缺失在实践中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的核心问题包括商标许可人是否履行产品质量

监督责任的标准为何、商标许可人是否应当承担产品质量损害导致的侵权责任。同时，在 2023 年公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中，其第六十条中新增了商

标许可人不履行产品质量监督责任所需要承担的行政责任的内容。但是该条新增内容是否存在问题，在

实际操作中是否存在可行性等问题也需要讨论。 

2. 商标许可人产品质量监督责任之履行 

2.1. 商标许可人产品质量监督责任之产生 

商标最初的基本功能是对于商品的区分来源功能，且该区分来源功能在一开始所指向的是区分、识

别商品的物理来源，即商品的真正制造者或者提供者[2]。在这样的认知背景下，早期的美国法院会将商

标权人仅进行商标许可或转让，而不伴随着对其整个产业的许可或转让的行为认为是一种误导消费者的

行为而禁止[3]。其原因则在于在这种情况下同一商标所指示的商品的制造者或者提供者发生了改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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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导致消费者的混淆。但是这样的一种限制并不符合市场全球化与分工细化的发展状况。对于商标权

人而言，在全球化市场的面前，其一方面无法实现对于市场的完全独占，实际使用无法获得最大的利益，

另一方面，囿于商标被核定使用的范围完全取决于商标权人的申请注册，商标权人出于未来发展或者商

标防御的目的在不同商品上注册商标后，却不可能在全部商品上使用该商标[4]。而通过商标许可，商标

权人可以在获得许可费的同时充分开拓商标市场、积累商誉。同时，市场中的普遍的分工细化与协作，

也使消费者的观念发生转变，不再会认为统一商标下的产品必然会来自同一物理来源[3]。多方面因素的

作用之下，商标许可逐渐被认可与接纳，并且成为商业实践中的一种常态。 
在商标权人与商品的制造者发生分离的情况下，消费者凭借商标所能区分的主体仅仅是商标权人，

市场实践中商标许可、“贴牌生产”等现象的普遍也使消费者对于商标区分来源功能的需求出现了弱化。

对于消费者而言，此时商标功能的重点。或者说商标法体系所需要实现的功能，逐渐转移至品质保障功

能上，也即消费者愿意购买使用某一商标下商品的原因在于消费者信赖该商标权人所具有的信誉，认定

其商标下的商品能够提供相同的品质与相同的售后保障等服务[5]。商标许可能够得到承认并顺势发展的

基础就在于商标的品质保障功能的逐步突出。 
在现有的市场运行逻辑下，商标许可具有积极且重要的商业功能。但是对于商标权人而言，商标许

可产生的商标许可使用费是最为直观快速的获利手段，与之相对，商标许可的良性运作对于市场的开发

与商誉的积累所带来的良好收益却需要更长的时间维度以展现，市场中自然产生了以商标许可，即“卖

贴牌”，为主营业务却怠于监督产品质量的企业。尤其是在商标独占许可使用合同中，除商标被许可人

之外，商标许可人自身也不能使用该商标，品牌形象所带来的收益与商标许可人进一步分离，商标许可

人对于产品质量监督的积极性也自然会下降[6]。同时，对于被许可人而言，获得知名商标许可的目的在

于借助知名商标的市场商誉销售其自身的产品或者服务，相对商标许可人，被许可人对于产品质量监督

的动力更显不足。 
在商标许可人基于商标市场声誉所能带来的激励而在商标许可中主动进行产品质量监督的内因不能

被报以过高期待的市场环境中，消费者无法相信商标所传达的信息而需要重新花费时间识别商品，商标

的品质保障功能自是无法正常发挥，建立在该功能基础上的商标许可的运转也会受到动摇[7]。保证商标

的品质保障功能的正常实现，通过公共政策的干预，此处即《商标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限制，将原

本受限于商标许可合同仅存在于商标许可人与被许可人之间属于商标许可人的产品质量监督权利上升为

除商标许可人享有的权利之外，同时对消费者与市场所需承担的产品质量监督责任的统一体，实现私益

与公益的平衡，自是应有之理解[8]。 

2.2. 产品质量监督责任之履行标准 

在前述明晰了产品质量监督的产生对于商标许可人而言不仅是针对被许可人的权利，更是针对消费

者与社会的责任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即是商标许可人履行产品质量监督责任的标准为何。针对这一问

题，我国的商标法体系并未有相关的内容规定，仍是一片需要填补的领域。 
针对商标许可人是否履行了产品质量监督责任，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最初是以纸面监督为标准，

也即只要许可合同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有商标许可人进行质量监督的条款即实现了其对产品的质量监督

责任。但是，合同中约定质量监督责任的存在仅能表明合同的双方对于该责任应当存在的认知，而对于

实践中具体实践的审查忽视很容易会使该合同条款内容停留于纸面之上，无法保证商标许可人有效履行

其义务。所以，即使是在该标准的起源地美国也逐渐认为相对于单纯的纸面监督标准，是否采取了实际

的产品质量控制措施是更加重要的判断标准，书面合同上的内容则仅能提供辅助判断的作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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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商标许可人履行义务的判断应当以实践中的实际控制行为为依据，但是在此基础上，对于更

具体的实际控制行为的标准却又存在分歧，分别是行为标准与结果标准。前者意为当商标许可人采取了

实际监督行为，被许可人生产的产品与商标许可人自己生产的产品具有一致的质量水平，即可以认定商

标许可人履行了该义务；后者则是从被许可人生产的产品质量角度反推商标许可人是否履行了其义务，

只要消费者没有对于该商品的质量问题提出投诉即可以认定商标许可人履行了该义务[10]。 
虽然结果标准因为以消费者的实际投诉为触发条件使其相对行为标准在实际判断中更具可操作性与

便捷性，但是在理论基础上笔者认为其存在着一定的缺陷。结果标准以消费者的投诉为判定标准条件，

但是在现实的市场实践中，即使是统一商标下的商品，消费者对于一定程度范围内产品的品质变化，在

对个人的消费体验没有产生明显影响的情况中往往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商标许可人自身也会为了增加消

费者的选择而主动提供不同价位不同品质的类似产品。而会使消费者选择以投诉的方式进行维权的情况

多是出现严重的品质问题，产品出现缺陷致损的情况。而结果标准的问题就在于即使商标许可人未履行

产品质量监督责任，被许可人所产产品的质量与会引起消费者投诉的产品质量水平依旧会存在较大的差

异。而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即使是商标许可人积极履行了产品质量监督责任，因其本身并非产品的直接

制造者以及产品生产过程中所可能出现的意外或是不可控因素，最终投放入市场的产品依旧有出现严重

质量问题而被消费者投诉的状况。因此在结果标准之下，商标许可人是否积极履行了产品质量监督责任

与产品是否因质量问题而被投诉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依此直接判断商标许可人的责任并不合理。 
而行为标准因为会需要商标许可人证明其所实施的实际监督行为，虽然该标准相对结果标准在判断

过程中会因为需要进行价值判断，认定商标许可人的行为是否达到了监督产品的标准而在操作性的要求

上更高，便捷性不强，但是该标准却更符合产品质量监督责任的本意，容纳商标许可人与被许可人生产

过程中所可能存在的波动与意外，避免上述的意外情况，更具合理性。而在更具体的商标许可人的行为

需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满足责任要求，商标许可人则可以从多方面多因素尝试实现证明，包括在许可合

同上约定质量保证条款、主动定时进行产品质量抽查、对于产品原材料的采用提出要求或者建议等方面，

这些有计划、适当的，且可以实质性影响到最终产品质量的措施均可以成为商标许可人证明其已经实现

产品质量监督责任的工具。 

3. 产品质量监督责任缺位之法律后果 

3.1. 商标许可人应有限度承担产品质量责任 

在明确了商标许可人应当积极履行产品质量监督责任之后，有关商标权的另一核心问题则是商标许

可人对于产品质量问题导致侵权责任是否需要承担产品质量责任。关于这一点，最高院于 2002 年所做出

的《关于产品侵权案件的受害人是否以产品的商标所有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的批复》往往会被用来回

答该问题，其规定任何将自己的姓名、名称、商标或者可资识别的其他标识体现在产品上，表示其为产

品制造者的企业或个人，均属于《民法典》和《产品质量法》规定的“生产者”，从字面上理解也即商

标许可人需要承担“生产者”所会承担的产品质量责任。但是该条款实际上存在一定的概念模糊，在适

用上还需考虑，其既可以指向商标许可中的商标许可人，同样可以指向“贴牌生产”行为的委托人，甚

至后者从文义解释上更加契合，该批复所针对的直接案情也是“贴牌生产”案件[11]，在司法实践中也有

诉讼方认为该解释只是为了解决贴牌产品的质量问题而不应适用该解释。1 
虽然如此，学界对于该问题已经基本形成共识，也即商标许可人应当承担产品质量责任，只是在承

担产品质量责任的理论基础分析、具体承担责任的情形上还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 

 

 

1胡卫国等与广州万宝集团小天使有限公司等产品责任纠纷上诉案, (2007)鄂民一终字第 84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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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承担责任之理论基础——信赖利益理论 
关于商标许可人承担产品质量责任的理论基础，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包括在社会化生产下

导致的商标许可和产品责任的外部性剧增而需要将风险内部化的外部性视野理论[1]、商标许可人因从商

标许可获得利益而需承担责任的报偿理论[12]、加入商标许可人进行侵权损失风险分摊的成本分摊理论和

商标许可人对于产品风险具有风险控制能力的风险控制理论等[7]。但是，笔者认为商标许可人之所以需

要承担产品质量责任，其最核心的理论基础在与商标许可人与消费之间的信赖利益基础。关于信赖利益

理论，于现代其基于法律与道德的密切关系、重点聚焦于法律在社会实践中运行状况的背景[13]，无论是

在国内还是国外，均已经开始运用对于消费者的信赖利益保护的理论来论证商标许可人所应当承担的产

品质量责任[11]。 
如前文所述，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市场细化分工的发展，对于某一产品而言，其具体的零部件生产、

组装可能由全球各地不同的工厂实际完成，商标已经逐渐失去了最初可以指向某一具体生产的物理实体

的功能，与之相对，商标的功能重点逐渐转向了品质保障功能与广告宣传功能[14]。在商标品质保障功能

理论体系下，商标的作用在于向消费者说明使用相同商标的商品将会具有相同的品质，消费者依据其对

于商标的认知经验而可以选择到具有相同质量的产品[15]。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商标法》第四十三条第

二款中，对于商标许可进一步规定了“经许可使用他人注册商标的，必须在使用该注册商标的商品上标

明被许可人的名称和商品产地”，对于消费者而言，其在消费过程中首先关注的往往是更加醒目且熟悉

的商标标识，即使能看到被许可人的名称和商品产地，其基于过往对于商标的认知经验与信赖也会对于

该商品的品质具有初步的预测并基于此做出是否消费的决定。消费者对于附着着同一商标的商品天然地

具有同一品质的期待，而生产者、经营者，在这里同样包括商标许可人，只有满足这样的期待才能实现

商标的品质保障功能[16]。该品质保障功能使消费者对于商标许可人的信赖有了充足的基础。 
在商标许可和商品市场的交易过程中，于表面存在的仅有商标许可人与被许可人之间的商标许可合

同关系以及被许可人和消费者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消费者和商标许可人之间仅是通过被许可人相连接，

两者之间并无实际且直接的合同关系。但是问题并没有表面上这般简单，消费者与被许可人之间的买卖

合同关系实际上是依赖于商标许可人与消费者之间基于商标的品质保证功能而形成的信赖关系才能顺利

达成。对于消费者而言，生产厂商等信息因为其藏匿于在商品包装上的众多信息中，在识别上需要消耗

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而商标因其作为醒目的标识是识别的具体产品、认知产品品质更加直接的信息，在

此基础上，消费者会基于过往长期对于某一特定商标下产品所具有的质量的认知，与被许可人达成交易

关系。所以，虽然商标许可人并未直接出现在商品交易中，但是消费者实际上是基于对商标许可人的信

赖而最终达成了交易。消费者在此处表现出来的信赖以商标的品质保障功能为信赖基础，依据该信赖关

系做出的信赖行为所期望获得的信赖利益应当值得法律进行保护，如果消费者因为产品质量遭受损失，

应当允许消费者向商标许可人寻求信赖利益损失的弥补[11]。 

3.1.2. 商标许可人产品质量责任承担之类型化 
既然商标许可人因为与消费者之间所存在的信赖关系而需要向消费者承担产品质量责任，在更为具

体的层面上，商标许可人所应承担的责任范围为何？其与被许可人在承担责任上的关系又为何？对于此

问题，有的学者主张无论商标许可人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履行了产品质量监督责任，商标许可人都应当

对产品质量缺陷导致的损害承担严格责任[7]。这样的观点稍显过于绝对，笔者认为更加合理的责任承担

之规则应当是假定商标许可人对于商标授权产品一般需要承担产品责任，同时存在一些例外情况[17]。其

原因在于，如前所述，商标许可人对于消费者需要承担产品质量侵权责任的核心理论基础在于消费者对

于商标许可人的信赖利益。既然如此，当商标许可人在被许可人生产产品的过程中完成了对于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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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督，消费者的信赖利益并未受到损害，则商标许可人需要承担产品质量的理论基础自然也不存在。

但是，对于消费者而言，商标许可人是否采取了质量监督行为、履行了其责任是难以知晓的事实情况，

若将承担责任的规则设为“一般不承担责任同时存在例外情况”，消费者将对于例外情况的存在承担相

应的证明责任，这对于消费者而言是难以实现的，事实上对于是否存在有效监督行为掌握有更强证明能

力的也是商标许可人，所以更加合理的设置即为商标许可人对于授权产品一般承担产品质量侵权责任，

但是存在例外情况。如此设定，对于例外情况的证明责任即移转到了商标许可人的身上，而消费者在进

行维权诉讼的时候也可以直接将商标许可人与被许可人一并列为共同被告，从而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 
而具体而言商标许可人可以免除承担产品质量侵权责任的例外情况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情况应为商

标许可人采取了合理的实际监督行为。正如前文所述，商标许可人不应损害消费者的信赖利益。而在商

标许可过程中，商标许可人对于维护该信赖利益所应采取的措施也即实施合理的实际监督行为。在合理

的实际监督行为之下，其所能达成的效果即是被许可人生产的产品与商标许可人自己所产的产品具有一

致的品质，消费者依据商标而遴选出的产品的质量与其心中对于该产品的质量期待具有一致性。在此情

况下，出现的产品质量责任多是由于意外事件等不可控事件，既然消费者与商标许可人之间的信赖利益

并未受到损害，则该情况下的责任承担应与普遍的产品质量责任承担规则相同，而不应归责至商标许可

人。虽然如此，该种情况需要额外明确的一点是商标许可人所采用的监督行为需在合理限度内，而不能

出现“实质性地参与了被许可人之产品设计、制造、销售”等情况 2，在这些情况中，商标许可人所扮演

的角色实际上同样是产品生产者的一部分，理应承担责任。 
第二种情况则是商标许可人所进行的是推广型或者推销型许可，其形式多为跨类许可[18]。在该类许

可下，商标许可人往往会将商标许可给与自己生产的产品不相同或相似，甚至完全不相关联的产品企业。

其目的在于建立并提升品牌形象，促进消费者与品牌的关联度提升，其一般表现形式即为我们所熟知的

“联名产品”。在该种情况下，对于商标许可人而言，被许可人生产的产品超出了商标许可人的领域范

围，商标许可人即使想要实施产品质量监督行为也会陷入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而履行不能的状况[10]。而

对于消费者而言，其对于“联名产品”的生产与商标许可人并无实际关联，而是由被许可人控制有着清

晰的认知。消费者对于商标许可人产品质量的信赖并不会因此延及“联名产品”上，消费者选择购买“联

名产品”的原因也多是出于对于商标许可人品牌的偏好。在这种情形中，消费者与商标许可人之间难有

信赖利益可言，商标许可人则不应承担产品质量侵权责任。 

3.2. 《征求意见稿》新设行政责任之分析 

前文的分析是从产品质量的角度对于商标许可人所要承担的责任分析，而回到商标法的体系内，虽

然在 2001 版《商标法》第四十五条规定有使用注册商标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的，由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予以通报、罚款，甚至是撤销该注册商标，但是在修法的时候，立法者认为针对前述问题，利害关系人

可以通过《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进行救济，而商标权不能因此而消灭，故删去了该条

款[19]。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在现行的《商标法》中对于商标许可人的产品质量监督责任缺少了商标许可人

本身如果未承担该义务所应当承担的行政责任。而在 2023 年所公布的《征求意见稿》第六十条中，立法

者新增了“许可人、被许可人违反本条第一款规定，对消费者造成损害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百分之二十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

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的内容。立法者的意图正是填补前文所说的立法

缺漏，但是该条款所能起到的实际效果、是否合理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2City of Hartford v. Associated Construction Co.384 A.2d (Conn.Super.Ct.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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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该条款所设置的承担行政责任的条件为“对消费者造成损害”。须知，对于消费者而言，在

市场环境下所言的造成损害多是指产品出现严重的质量问题无法正常使用或是造成直接的生命健康的损

害。而消费者对于某一品牌商标的产品的品质信赖来源并非是单纯的该商标附着的产品不会造成损害，

而是该产品相较于同类产品具有的优势。对于商标许可人施加的产品质量监督义务所期望保证实现的是

该突出质量优势的保持，而不是仅仅确保商品不会给消费者造成损害。品牌商标所代表的一致质量要求

与某类商品不会造成损害的基本质量要求之间是存在差距的，商标许可人不履行产品质量监督义务并不

必然会导致足以使消费者意识到的损害发生。 
其次，该条款中对于商标执法部门进行罚款是以违法经营额为标准。结合上下文语境，笔者所能得

出的结论是商标执法部门根据被许可人生产、销售产品的经营额为标准进行处罚，但是被处罚的主体同

时包含了商标许可人和商标被许可人。对于商标许可人而言，其直接从商标许可中获得的利益一般体现

为被许可人所需要支付的商标许可使用费。既然如此，对商标许可人同样以被许可人的生产、销售经营

额为基础计算罚款自然不当。同时，正如前文在分析许可人在产品质量责任上的承担范围一样，要求商

标许可人在所有情况下均需要与被许可人一同承担责任也有不当加大商标许可人的责任范围、阻碍商标

许可正常发放的可能。 
再次，需要在此处提及的一点在于，虽然现行的《商标法》中缺少行政责任的相关规定，但是《产

品质量法》第四十九条至五十四条中则规定了六种生产者需要承担行政责任的行为。前文论述已经表明

商标许可人在有限度的范围内容应当与被许可人一般作为“生产者”承担责任，该责任自然包括相应的

行政责任。如果在此基础上增加《征求意见稿》中该条款的规定，且同样以“对消费者造成损害”为前

提，在司法实践中就有可能会出现两个行政部门对于商标许可人进行双重惩罚而违反一事不再罚的基本

原则的情况。 
综上，《征求意见稿》中对于商标许可人承担行政责任的前提设置并不合理，惩罚基数设置存在不

当，同时在实际操作中也可能出现双重惩罚的状况。事实上，当商标许可人不履行其产品质量监督义务

的时候，若被许可人的产品出现虽不造成直接损害但确有质量浮动的情况，该商标的市场声誉自会受到

直接的影响以作为部分代价，商标许可人在许可结束后最终会受到这部分损失。同时考虑到其可能会在

产品质量上需要承担的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商标许可人所获利益与所需承担的责任已基本平衡，笔者

认为在《征求意见稿》中对商标许可人附加额外的行政责任已无必要。 

4. 结语 

商标许可的商业模式建立在商标所具有质量保障功能的基础之上，商标许可人所负担的产品质量监

督要求既是其针对被许可人的权利也是其回应市场要求的义务。面对消费者对于商标所寄予的信赖利益，

商标许可人应当在原则上承担产品质量责任，除非其采取了合理的实际监督措施或者所进行的许可为推

广型许可。同时，《征求意见稿》中对于商标许可人所新设的行政责任并不合理，在实际操作中也可能

出现双重惩罚的现象，而商标许可人所需要承担的责任已然充分，此处新设额外的行政责任确无必要。

只有合理安排商标许可人所需要承担的责任与履行的标准，最终才能促进商标许可市场的健康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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